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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万财购发〔2020〕5号
 
万载县财政局行政处罚决定书

万载县城市管理局：
依据《江西省财政厅关于2019年开展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（赣财购〔2019〕21号）省财政厅《关于抽调工作人员集中进行全省代理机构检查的通知》文件部署，省财政厅组织了2018年代理机构执业情况专项检查，通过检查组集中审查有关材料，检查组发现你单位由江西万森招标咨询有限公司代理的“万载县城市管理局万载县法治文化主题公园项目”在政府采购过程中存在以下违规行为：
未见网上合同公示的截图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五十条的规定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六十七条的规定，责令你单位在今后的政府采购活动中改正。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，依法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财政部门申请行政复议；或者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


万载县财政局
2020年2月13日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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